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在日本，系统化的医疗保健是从6世纪引

进中医之时开始的。此医疗传统造就了许多著

名的日本医生，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

（1868年）。当时，西方医学被作为国家政策

而推广，并导致了日本现代医疗体系的发展。

战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带来了日本生活水平的显

著提高，同时在公共健康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

巨大的进步。 

  如今，日本的医疗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位居

世界最高水平，例如平均寿命，婴儿和幼童死

亡率等。同时，此体系也面临许多挑战， 

以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健康和医疗服务为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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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每张病床平均的医疗专业人士（医生、护

士等）数量较少，以及病人平均住院期限较长

等。在21世纪，医疗体系将需要应对疾病结构

方面发生的变化，包括日益普遍的精神疾患诸

如抑郁症等，新的传染疾病诸如SARS等，而最

主要的是，由于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的

老年性疾病日渐增多。 

 

 

 

 

  在过去40到50年间，多种因素造成了人口

疾病的性质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例如环境的

改善，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疗设施的进步。

  

医疗保健 

医疗服务 



 

 

 

 

度有所不同。保险的承保人则根据厚生劳动省

所决定的付费服务的依据，直接向医生、医院、

诊所或其他医疗保健机构支付剩余款项。 

    此全民医疗保险体系使所有公民能获得充

分的医疗保健，因而大大有助于民众保持平和

心态以及改善社会健康总体水平。 

 

 

 

 

  在1970年，在日本总人口中老龄人口，即

65岁及以上的人口只有7%，而41年之后的2011

年，这一比例达到了23.2%。截止到2011年4月

老龄人口为297万6000人。这意味着每五名日

本人中就有一位是老龄人员，而到了2050年这

一比例还将增加到三分之一。在2008年，老年

人的医疗费用是18万9900亿日元，占该年总量

的54.6%，他们的人均医疗费用是67万3400日

元，而与之相比，65岁以下人员的人均医疗费

用则只有15万8900日元。 

  通过医疗科技的进步，能提供最好的医疗

保健服务，而这同时也使保健期变得更长了。

此外，随着小家庭和妇女参加工作等趋势的发

展，对于一些家庭来说，在家照顾老人变得困

难了。与之相伴的是，照顾老人的设施如护理

院等，出现了短缺。老人们主要需要的是护理

而非医疗，但上述情况导致了老人们长时间在

医院而不是护理机构内获得照顾，从而加剧了

老人的医疗费用的增加。 

  为了改善老人护理的质量，提供额外的资

金并消除医疗与长期护理功能的交混所产生的

低效率，政府在2000年实施了一套长期护理保

险体系。此体系从部分人口中（所有40岁及以

上的人员）广泛收取强制性保险费用，并提供

各种服务，如由家庭帮手进行家访，对护理中

心的访问，以及让患老年痴呆症或因健康原因

而卧床不起的老人能在护理院长期居住。在每

个个例中，必须由市、镇和村中管理护理保险

  

 

 

 

 

1950年时作为主要头号杀手的肺结核，曾造成

每100,000人中146.2例死亡，而现在已经降低

到100,000人中不足2例死亡。 

  中风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主要的死亡原因，

而在70年代后半期中风死亡率则有所下降。自

从80年代以来，癌症成为了主要的死因，且死

亡率每年都稳定增长。据厚生省2010年调查，

死因最多的分别为癌症（29.5%）、心脏病

（15.8%）、脑血管疾患（10.3%）和肺炎

（9.9%)。此外，2009年度的国民医疗费为36

万6000亿日元，平均每人28万2400日元，高达

国民所得的10.6%。 

日本的医疗服务基础，原则上是全民均以

某种形式加入公共医疗保险，即所谓“国民皆

保险制度”，而患者可以不受限制、“自由选

择”医疗机构。在这两个构架下，建立起了无

论居住在何处，人人均可安心接受必要的医疗

服务的医疗供给体制。并且，还试验性地引进

了新的医疗服务，即便居住在山区等人口稀少

地区，也可以使用互联网等通信技术，接受远

程医疗服务等。 

 

 

 

 

  健康保险法的修正法案在1961年生效，使

所有日本公民以及定居日本的外国人享受六项

健康保险方案之中一项的保障。这些保障方案

中主要的有雇员健康保险，它保障了绝大多数

的私营行业的雇员，国民健康保险，它保障了

自雇者，失业者，退休者以及其他不适合雇员

健康保险的人士。其他的保险方案为海员，国

家公务员，地方公务员及私立学校教师和雇员

提供了保障。日本的医疗费个人负担比率为，

婴儿至学龄前儿童20%，小学以上69岁以下30%，

70岁以上75岁以下为20%（但截止到2010年，

尚延续以往的10%比率未变）。75岁以上则适

用 “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”， 与一般医疗制

  

日本健康保险体系 

老人健康和医疗服务 

高龄者护理 
越来越多地利用家庭帮手，在支援高龄者自立生活方面起到巨
大作用，并且能够减少整个社会用在高龄者护理方面的费用。
（照片提供单位：AFLO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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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的办公室提供患者需要此类服务的证明。

65岁及以上的人员（“1类受保人员”）的保

险费用由当地管理部门从其退休金中扣取，而

年龄在40岁到64岁之间的“2类受保人员”的

保险费用则与其健康保险费用一起汇总收取。

此体系的受益人必须至少年满40岁，并在支付

了常规保险费用之外，还必须支付其所接受服

务的费用的10%。日本的护理保健保险体系由

以下方面提供资金： 国家政府(25%)，县和当

地政府（各12.5%），保险费用（50%）。 

  2005年对《长期护理保险法》（Long-

Term Care Insurance Law）的修订特别添加

了一条，旨在帮助那些存在相对轻微问题的人，

以维持并改善他们的状况，避免其病情恶化至

需要长期照顾的程度。这一预防性措施由以社

区为基础的综合性救助中心负责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 日本的医疗保健体系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

折点。为了创建可长期持续的健康和医疗保健

体系，政府继续研究并实施广泛的改革措施，

截至2009年，用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医疗保健

支出已超过总成本的一半以上，约占55%左右。

并且，7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比65岁以

下成人高出近5倍。为此，政府于2008年4月开

始引进了“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”，这是指把

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作为对象独立出来进行

医疗费用集中管理的新制度。因老年人们对其

“后期高龄者”的称呼表示反对，其名称被改

为“长寿医疗制度”等，采取了一些改善措施。  

    尽管最近医疗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在资金事

项上，也不应忽略为了改善医疗保健而采取的

改革努力。 

 

健康和医疗护理改革 

国立治癌中心中央医院 

3 医疗保健 


